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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六条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

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法人的民事权

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

消灭。 【相关法条】 《民法通则》第37、41、50条；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一)》(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一)》)第10条。 【意思分解

】 本条是关于法人的基本规定。相关知识点有： 1法人分类 

我国法和外国法对法人分类是不同的。我国现行法律对法人

作如下分类： 其中，基金会法人属于社会团体法人之一种，

但也有将其与社会团体法人等并列的。 国外法对法人的基本

分类： 依此分类，基金会法人属于财团法人之一种，而非属

社团法人范畴。 2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民事行为能力 注意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与公民的差别： (1)法人的民

事权利能力存续时间及范围同行为能力一致； (2)法人之间的

民事权利能力呈现差异性； (3)法人不享有公民人身属性的权

利能力，如结婚能力等。 3法人的一般特征 (1)法人具有独立

于其成员的人格； (2)法人具有独立于其成员的财产； (3)法

人具有独立的责任能力，即有限责任。 其中，法人的有限责

任，实质含义应是指法人以其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无限责

任，法人的成员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 法人成员是指

投资于法人的民事主体，如公司股东即是公司法人成员，有

别于法人的工作人员。 法人的有限责任在现代法上并非绝对



，当法人成员恶意利用法人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去侵害法人

债权人利益时，得适用“揭破法人面纱”原则，直接追究法

人成员的无限责任。 4了解法人成立的四个条件(第37条)，注

意企业法人成立条件还包括组织章程。 5法人能力与经营范

围之关系：传统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多认为法人的权利能力

要受法律的限制，且每个法人的权利能力也不相同，法律限

制的表象即是法人(以企业法人为例)所领取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上的“经营范围”。故企业法人超出了核定的经营范围

，就是超出了权利能力，依《民法通则》第58条之规定就应

属于无效行为。 实际上，企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与经营范

围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切不可将经营范围视为企业法人的民

事权利能力。对此，《合同法解释(一)》第10条规定：原则

上，人民法院不能以“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合同”为由

而认定该合同无效，除非当事人违反了以下禁止性规定： (1)

限制经营的，如麻醉品、黄金及黄金制品等； (2)特许经营的

，如食盐、烟草制品； (3)法律、行政法规(不包括其他立法

文件)禁止经营的，如毒品等。 实际上，以上三种禁止性规定

在当前社会经济生活中仅属极其例外的情况。 《合同法解释(

一)》第10条非常重要，应予重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